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安化县粮食储备行政执法事项目录
	序号
	执法事项名称
	执法类别
	执法主体
	承办机构
	执法依据
	备注

	1
	对粮食收购企业未按照规定备案或者提供虚假备案信息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三条：粮食收购企业未按照规定备案或者提供虚假备案信息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2
	对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一）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
	 

	3
	对粮食收购者未及时支付售粮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二）粮食收购者未及时支付售粮款的。
	 

	4
	对粮食收购者违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三）粮食收购者违反本条例规定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的。
	 

	5
	对粮食收购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或者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未作为非食用用途单独储存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四）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或者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未作为非食用用途单独储存。
	 

	6
	对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工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或者未按照规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五）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工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或者未按照规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
	 

	7
	对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规定进行粮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六）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规定进行粮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
	 

	8
	对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使用仓储设施、运输工具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六条：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使用粮食仓储设施、运输工具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等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被污染的粮食不得非法销售、加工。
	 

	9
	对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真菌毒素、农药残留、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七条：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下列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销售出库的粮食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一）真菌毒素、农药残留、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
	 

	10
	对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霉变或者色泽、气味异常的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七条：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下列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销售出库的粮食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二）霉变或者色泽、气味异常的。
	 

	11
	对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储存期间使用储粮药剂未满安全间隔期的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七条：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下列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销售出库的粮食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三）储存期间使用储粮药剂未满安全间隔期的。
	 

	12
	对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七条：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下列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销售出库的粮食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四）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
	 

	13
	对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其他法律、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明确不得作为食用用途的粮食销售出库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七条：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下列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销售出库的粮食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五）其他法律、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明确不得作为食用用途销售的。
	 

	14
	对虚报政策性粮食收储数量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
（一）虚报粮食收储数量。
	 

	15
	对通过以陈顶新、以次充好、低收高转、虚假购销、虚假轮换、违规倒卖等方式，套取粮食价差和财政补贴，骗取信贷资金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
（二）通过以陈顶新、以次充好、低收高转、虚假购销、虚假轮换、违规倒卖等方式，套取粮食价差和财政补贴，骗取信贷资金。
	 

	16
	对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信贷资金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
（三）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信贷资金。
	 

	17
	对以政策性粮食为债务作担保或者清偿债务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
（四）以政策性粮食为债务作担保或者清偿债务。
	 

	18
	对利用政策性粮食进行除政府委托的政策性任务以外的其他商业经营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
（五）利用政策性粮食进行除政府委托的政策性任务以外的其他商业经营。
	 

	19
	对在政策性粮食出库时掺杂使假、以次充好、调换标的物，拒不执行出库指令或者阻挠出库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
（六）在政策性粮食出库时掺杂使假、以次充好、调换标的物，拒不执行出库指令或者阻挠出库。
	 

	20
	对购买国家限定用途的政策性粮食，违规倒卖或者不按照规定用途处置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
（七）购买国家限定用途的政策性粮食，违规倒卖或者不按照规定用途处置。
	 

	21
	对擅自动用政策性粮食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 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
 （八）擅自动用政策性粮食。
	 

	22
	对其他违反国家政策性粮食经营管理规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
（九）其他违反国家政策性粮食经营管理规定的行为。
	 

	23
	对粮食应急预案启动后，不按照国家要求承担应急任务，不服从国家的统一安排和调度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
粮食应急预案启动后，不按照国家要求承担应急任务，不服从国家的统一安排和调度的，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24
	对严重违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五十一条：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企业有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违法情形且情节严重的，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企业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
	 

	25
	对粮油仓储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向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或者备案弄虚作假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油仓储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粮油仓储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未在规定时间向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或者备案内容弄虚作假的，由负责备案管理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下罚款。
	 

	26
	对粮油仓储单位不具备规定条件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油仓储管理办法》
第二十九条：粮油仓储单位不具备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条件的，由负责备案管理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27
	对粮油仓储单位名称不符合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油仓储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粮油仓储单位的名称不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由负责备案管理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28
	对粮油仓储单位违反粮油出入库、储存等管理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县粮食行政执法部门
	粮食和物资执法督查股
	《粮油仓储管理办法》
第三十一条：粮油仓储单位违反本办法有关粮油出入库、储存等管理规定的，由所在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造成粮油储存事故或者安全生产事故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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